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5年版）
填报单位：眉县齐镇人民政府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

名称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标

准
检查方式

联合
部门

检查
频次

实施层级
备注

法律 法规 规章 市 县 乡

1

对擅自改变林
地用途的；在
临时使用的林
地上修建永久
性建筑物，或
者临时使用林
地期满后一年
内未恢复植被
或者林业生产
条件的监督检

行政区
域内林
地

√ √

《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
第七十三条规
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
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三条规
定

现场检查 县林业局 全年4次 √

2

对运输煤炭、
水泥、石灰、
石膏、砂土垃
圾等易产生扬
尘的作业，未
采取防抛洒、
防扬尘措施的
监督检查

行政区
域内运
输车辆

√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七
十条规定，第
一百一十六条
规定，《陕西
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第五
十九条规定、
第七十三条规
定

现场检查
县交通运
输局

全年4次 √



3

对食品摊贩未
在划定的经营
地点、经营时
间从事经营活
动，影响道路
畅通、交通安
全、居民正常
生活，未及时
清理场地，破
坏环境卫生、
整洁的监督检
查

食品摊
贩经营
者

√

《陕西省食品
小作坊小餐饮
及摊贩管理条
例》第三十五
条、第五十五
条规定

现场检查
县城市管
理局

全年6次 √

4

对在乡村公共
饮用水源地建
厕所、畜禽圈
、污染型企业
或者排放污水
以及堆放垃圾
和其他废弃物
的监督检查

乡村公
共饮用
水源地

√ √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陕
西省饮用水水
源保护条例》

现场检查 县水利局 全年4次 √

5

对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使用
药，丢弃农药
、农药包装物
或者清洗施药
器械，以及在
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使用
化肥的监督检
查

饮用水
水源保
护区

√

《陕西省饮用
水水源保护条
例》第五十一
条规定

现场检查 县水利局 全年4次 √



6

对美容美发经
营者违反《美
容美发业管理
暂行办法》的
监督检查

美容美
发经营
者

√

《美容美发业
管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
2004年第19号)
第三条、第十
八条

现场检查 县商信局 全年4次 √

7

对森林、林木
、林地的经营
单位或者个人
未履行森林防
火责任的监督
检查

森林防
火期
内,森
林、林
木、林
地的经
营单位

√

《森林防火条
例》(国务院令
第541号)第四
十八条

现场检查 县林业局 全年4次 √

8

对森林防火期
内,森林、林木
、林地的经营
单位未设置森
林防火警示宣
传标志等行为
的监督检查

森林防
火期
内,森
林、林
木、林
地
的经营
单位

√

《森林防火条
例》(国务院令
第541号)第五
十二条

现场检查 县林业局 全年4次 √

9
对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状
况的监督检查

生产经
营单位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条第
二款，《陕西
省安全生产条
例》第四十八
条

现场检查
县应急管
理局

全年4次 √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2.“实施依据”须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3.填报单位应对“实施层级”和“第一责任”内容
进行明确



附件3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填报单位：眉县齐镇人民政府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备注
法律 法规 规章

1

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
在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
永久性建筑物，或者临时
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未
恢复植被或者林业生产条
件的监督检查

行政区域内林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七十三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
定

2

对运输煤炭、水泥、石灰
、石膏、砂土垃圾等易产
生扬尘的作业，未采取防
抛洒、防扬尘措施的监督
检查

行政区域内运输车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根据该法
第七十条规定，第一百一
十六条规定

《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该条例第五十九条
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

3

对食品摊贩未在划定的经
营地点、经营时间从事经
营活动，影响道路畅通、
交通安全、居民正常生
活，未及时清理场地，破
坏环境卫生、整洁的监督
检查

食品摊贩经营者
《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
饮及摊贩管理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五十五条规定

4

对在乡村公共饮用水源地
建厕所、畜禽圈、污染型
企业或者排放污水以及堆
放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的监
督检查

乡村公共饮用水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

《陕西省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

5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使用
药，丢弃农药、农药包装
物或者清洗施药器械，以
及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使用化肥的监督检查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陕西省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

6
对美容美发经营者违反《
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
》的监督检查

美容美发经营者
《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
法》(商务部令2004年第19
号)第三条、第十八条

7
对森林、林木、林地的经
营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森
林防火责任的监督检查

森林防火期内,森林
、林木、林地的经营
单位

《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
令第541号)第四十八条

8

对森林防火期内,森林、林
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未设
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
等行为的监督检查

森林防火期内,森林
、林木、林地
的经营单位

《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
令第541号)第五十二条

9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状况的监督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陕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四十八条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2.“实施依据”须明确依据的条款项目的具体内容。



附件4

涉企行政检查频次和上限
填报单位：眉县齐镇人民政府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是否采用“双随
机、一公开”方

式
联合部门 检查频次、上限 备注

1

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在
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永久
性建筑物，或者临时使用林
地期满后一年内未恢复植被
或者林业生产条件的监督检
查

行政区域内林
地

现场检查 是 县林业局
年平均检查（2）次
年内最多检查（4）次

2

对运输煤炭、水泥、石灰、
石膏、砂土垃圾等易产生扬
尘的作业，未采取防抛洒、
防扬尘措施的监督检查

行政区域内运
输车辆

现场检查 是 县交通运输局
年平均检查（2）次
年内最多检查（4）次

3

对食品摊贩未在划定的经营
地点、经营时间从事经营活
动，影响道路畅通、交通安
全、居民正常生活，未及时
清理场地，破坏环境卫生、
整洁的监督检查

食品摊贩经营
者

现场检查 是 县城市管理局
年平均检查（2）次
年内最多检查（6）次

4

对在乡村公共饮用水源地建
厕所、畜禽圈、污染型企业
或者排放污水以及堆放垃圾
和其他废弃物的监督检查

乡村公共饮用
水源地

现场检查 是 县水利局
年平均检查（2）次
年内最多检查（6）次

5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使用
药，丢弃农药、农药包装物
或者清洗施药器械，以及在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使用
化肥的监督检查

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现场检查 是 县水利局
年平均检查（2）次
年内最多检查（6）次

6
对美容美发经营者违反《美
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的
监督检查

美容美发经营
者

现场检查 是 县商信局
年平均检查（2）次
年内最多检查（6）次

7
对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
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森林防
火责任的监督检查

森林防火期
内,森林、林
木、林地的经
营单位

现场检查 是 县林业局
年平均检查（2）次
年内最多检查（6）次

8

对森林防火期内,森林、林
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未设置
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等行
为的监督检查

森林防火期
内,森林、林
木、林地
的经营单位

现场检查 是 县林业局
年平均检查（2）次
年内最多检查（6）次

9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
况的监督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 现场检查 是 县应急管理局
年平均检查（2）次
年内最多检查（6）次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附件5

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填报单位：眉县齐镇人民政府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备注

1

对美容美发经营者违
反《美容美发业管理
暂行办法》的监督检
查

美容美发经营者

1、在场所内醒目位置明
示营业执照、卫生许可
证、服务项目和收费标
准；2、美容美发服务所
使用和销售的用品以及
相应器械，应当符合国
家有关产品质量和安全
卫生的规定和标准，3、
从事美容美发服务的美
容师、美发师应当取得
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资
格证书。

1、是否在场所内醒目位置明示营业执照、
卫生许可证、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2、使
用和销售的用品以及相应器械，是否符合国
家有关产品质量和安全卫生的规定和标准，
3、从事美容美发服务的美容师、美发师是
否取得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

2

对森林、林木、林地
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
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
的监督检查

森林防火期内,森
林、林木、林地
的经营单位

1、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
度，明确责任人； 2、 
在其经营范围内配备必
要的防火设施、设备并
确保完好有效； 3、按
照规定清理防火隔离
带，有效管理野外火
源； 4、组织专职或兼
职护林员进行巡护。

1、是否建立并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明确
具体责任人；2、是否配备与其经营面积和
火险等级相适应的防火器材、设备，并保持
可用状态； 3、防火隔离带是否按规定宽度
和标准开设并及时清理维护，火源管理措施
是否到位；4、是否按规定组织人员开展日
常巡护并有相应记录。



3

对森林防火期内,森林
、林木、林地的经营
单位未设置森林防火
警示宣传标志等行为
的监督检查

森林防火期内,森
林、林木、林地
的经营单位

1、在进入其经营区域的
主要路口、人员活动频
繁区域等醒目位置设置
规范的森林防火警示宣
传标志； 2、 设置的森
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内
容清晰、准确，符合国
家或地方统一规范； 3. 
对已损坏、褪色或不清
晰的防火警示标志及时
进行修复或更换。

1、是否在关键点位按要求设置足量、醒目
的森林防火固定警示宣传标志； 2、标志内
容是否包含禁止用火、火险等级、报警电话
等核心信息，样式规格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3、现有标志是否保持完好、清晰可辨，对
损坏缺失的是否有维护更新机制和记录。

4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

1.企业负责人职责落实
情况；2.安全管理机构
设置情况；3.人员资质
和教育培训情况；4.应
急管理准备情况；5.隐
患排查情况；6.安全管
理情况；7.消防、用电
、用气情况。

依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执行
。



5

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的；在临时使用的林
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
物，或者临时使用林
地期满后一年内未恢
复植被或者林业生产
条件的检查

违法占用林地者

1、核查林地现状与《林
地审核同意书》或不动
产权证（林权类）等批
准用途保持一致； 2、 
核实存在未经审批擅自
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
以及改变的面积、地
类； 3. 检查在经批准
的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
建了永久性建筑物、构
筑物； 4、核查临时使
用林地期满是否超过一
年，原址植被或林业生
产条件已恢复。

1、是否取得合法使用林地的审批手续（如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林木采伐许可证
等）；2、实际使用林地的用途、范围、面
积是否与批准内容一致，是否存在超范围或
未批先占；3、临时用地上修建的建筑物、
构筑物，其结构、规模是否属于“永久性”
范畴，是否符合临时使用约定；4、临时使
用期满一年后，现场是否仍为建设用地状
态，是否已按要求完成植被恢复或达到林业
生产条件。



6

对运输煤炭、水泥、
石灰、石膏、砂土垃
圾等易产生扬尘的作
业，未采取防抛洒、
防扬尘措施的检查

未按要求采取防
扬尘抛洒措施的
运输车辆经营者

1、车辆配备并使用有效
的密闭苫盖装置或采取
其他等效防遗撒措施； 
2、检查车辆装载物料的
状况，存在超高、超载
、装载不规范导致易抛
洒的风险； 3、观察车
辆行驶或停靠时，有物
料遗撒、飘散的现象，
或沿途有无遗撒痕迹； 
4、检查车辆车身、底盘
、轮胎带有大量泥土、
物料，未进行冲洗或清
理即上路行驶； 5、查
阅运输单位或驾驶员建
立并执行防止货物遗撒
、扬尘的管理制度或操
作规程。

1、运输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是否按规
定安装并使用有效的密闭化装置或其他能防
止物料遗撒、飘散的措施；2、车辆装载的
物料高度是否超过车厢挡板，装载是否均衡
、平整，是否存在易滚落、滑动的散料未加
固定；3、行驶或静态检查中，车辆后方、
侧面是否存在明显的物料遗撒、滴漏或扬尘
现象；4、车辆驶出工地、堆场前，是否经
有效冲洗，确保车身、轮胎不带泥上路；5
、相关管理制度或操作规程是否健全，驾驶
员是否知晓并承诺遵守。



7

对食品摊贩未在划定
的经营地点、经营时
间从事经营活动，影
响道路畅通、交通安
全、居民正常生活，
未及时清理场地，破
坏环境卫生、整洁的
检查

食品摊贩经营者

1、核实食品摊贩当前经
营位置在政府部门划定
的经营区域和摊位范围
内； 2、核实其经营时
间在规定的时段内； 3
、检查摊贩经营现场占
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消防通道
或盲道，妨碍车辆、行
人正常通行； 4、检查
经营区域及周边环境卫
生状况，观察配备垃圾
收集容器，收摊后及时
清理产生的垃圾、油
污，恢复场地整洁； 5
、询问或核查周边居民
、商户意见，了解该摊
贩存在噪声扰民、油烟
污染、堵塞交通等投诉
记录； 6、检查经营者
取得有效的食品摊贩备
案凭证或相关经营证明
。

1、是否在政府公示的划定经营区域内摆摊
经营，有无擅自移位、扩占区域的行为；2
、是否在规定的时段内经营，有无提前出摊
、超时经营的情况；3、摊位设置是否对道
路通行、交通安全造成实质性妨碍（如导致
通行宽度严重不足、阻碍视线等）；4、经
营区域地面是否有明显油污、垃圾，是否配
备足量垃圾收集容器，收摊后场地是否恢复
整洁；5、近期是否有经核实的相关投诉记
录，或现场是否存在明显的扰民、影响环境
秩序的行为；6、是否依法办理相关备案或
登记手续，并将证件置于醒目位置。

8

对在乡村公共饮用水
源地建厕所、畜禽圈
、污染型企业或者排
放污水以及堆放垃圾
和其他废弃物的检查

污染乡村公共饮
水的个人或企业

1、污染企业环保设施设
备运行情况；2、排放污
水以及堆放垃圾和其他
废弃物的。

1、污染企业环保设施设备运行是否正常；2
、是否乱排放污水以及堆放垃圾和其他废弃
物的。



9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使用药，丢弃农药、
农药包装物或者清洗
施药器械，以及在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使用化肥的检查

污染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的个人或
企业

1、现场检查保护区存在
丢弃的农药瓶、袋等包
装废弃物；2、核查保护
区内及周边农田、林地
的农业活动存在使用农
药的行为，重点检查一
级保护区； 3、观察在
水体附近有清洗施药器
械、倾倒残留药液的痕
迹或正在发生的行为； 
4、检查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内的农田、园地
存在使用化肥的情况，
查看有化肥包装袋或施
用迹象； 5、询问或检
查农业经营者知晓保护
区管理规定，设立并使
用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设施。

1、保护区内是否存在废弃的农药瓶、袋等
包装物；2、是否在保护区内进行农药喷洒
等施药作业；3、是否在水源保护区内，特
别是靠近水体的区域清洗施药器械或倾倒农
药残液；4、是否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内的耕地上施用化肥；5、相关责任人或单
位是否了解保护区禁限规定，农药包装废弃
物是否得到集中回收处理，而非随意丢弃。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